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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運動健康與休閒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規範與審核本系學生選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之申請，以及本校其他學

系學生選讀本系為雙主修之申請，並維持良好教學品質，特依據本校「學

生選讀雙主修要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本校學生符合選讀雙主修規定者，於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六十五分

（含）以上，得於規定時間內向本系提出選讀雙主修申請。 

第三點 申請本系為雙主修者，須提交下列文件以為資格審查： 

        1. 修讀雙主修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一份 

第四點 外系學生同時申請加選本系組為雙主修及輔系組時，先進行雙主修之審 

查，後進行輔系組申請之審查。經雙主修審查錄取者，不再列入輔系組

申請之審查。 

第五點 選讀本系雙主修者，必須修畢附表所列本系選定之四十學分，始取得雙

主修資格。 

第六點 若學生在提出申請雙主修之前已經修過之本系專業科目，與附表所列之

科目不同時，得由系務會議核定之。若加修系必修科目與主系相同時，

經本系同意免修，需於加修系專業選修科目中選修，補足第五條規定學

分數。 

第七點 學生申請時間、流程及其他未經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讀雙

主修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點 本辦法經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報院課程會議審議，送請教務會議核

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讀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雙主修需修讀科目表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專
業
必
修
課
程 

休閒概論 2  健康促進與管理 2  

運動營養概論 2  運動休閒統計學 2  

人體解剖學 2  幼兒體適能指導概論 2  

運動生理學  2 領隊與導遊實務 2  

   體適能管理  2 

   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2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 

      

計小  
6 2 

 
8 6 

第 三 學 年  第四學 年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專
業
必
修
課
程 

運動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 2  觀光旅遊實務  2 

運動賽會規劃與實務 2  旅遊活動設計  2 

運動處方 2     

社區健康營造 2     

中老年人運動指導原則 2     

運動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2    

休閒運動教學指導法  2    

      

計小  10 4 
 

0 4 

合計共 40學分 

註1：本表適用於107學年度(含)之後入學學生。 

註 2：若學分有所調整，原課程學分數多，新課程學分數少，以選修學分補齊。 


